
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登记管理问题解答（第二期）

  新闻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  

 

1.  新设企业如何办理预收货款结汇？                                                     

答：总局于 2008 年 7 月 23 日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过渡期部分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或

划转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２００８〕１２０号），允许新设外贸企业向当地外汇局申请办理预

收货款结汇，具体要求是：７月１４日后发生的预收货款，企业可在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办理预收

货款提款登记后，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预收货款提款登记确认，并提交书面申请、已签订的出口合同

及其他材料。 

    所在地外汇局收到企业书面申请时，应首先在企业外汇信息档案数据库系统中查验该企业的基本

信息（若企业外汇信息档案数据库系统中无该企业的基本信息，应要求企业按有关规定在外汇信息档

案数据库开户，并填报基本信息）。其次，根据企业提供的材料及时审核其贸易的真实性，在此基础

上向符合审核要求的企业出具《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企业可凭核准件到银行办理预收货款资

金结汇和划转手续。 

     

2.  由于特殊原因需要超比例办理预收货款收结汇的，能否向外汇局提出申请？ 

 答：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过渡期部分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或划转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综发２００８〕１２０号），对于已开办外贸业务的企业，如需超出规定比例办理预收货款结汇或资

金划转的，企业应向外汇局申请预收货款提款登记确认，并提交书面申请、企业前１２个月出口和收

结汇（含预收货款收结汇）情况、已签订的出口合同及其他材料。 

    所在地外汇局在审核贸易真实性的基础上，向符合审核要求的企业出具《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

件》，企业可凭核准件到银行办理预收货款资金结汇或划转手续。 

      

3.  企业向外汇局提出超规定比例预收货款结汇申请时，如何证明其贸易背景的真实性？ 

 答：预收货款的真实性最终要看与预收货款相关的货物是否可能在将来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实际报关

出口。在提出超规定比例办理预收货款结汇申请时，企业至少应当向外汇局说明以下情况：（一）该

企业过去一年的境外收汇和实际出货情况，以证明该企业有良好的合同履约记录和履约能力。（二）

该企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出口合同签约、期限情况。（三）该企业的生产、采购或经营能力与其签定的



合同规模相适应。（四）该企业是否属于船舶、大型成套设备、新兴鼓励行业或政府重点扶持企业等。

外汇局将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决定该企业超规定比例办理预收货款结汇的规模。 

    企业应当主动适应当前的预收货款结汇管理政策，严格控制自身的预收货款规模，审慎提出结汇

申请。 

     

4.  预收货款可收汇额初始值为 0 或很小的企业，近期能否办理预收货款的结汇？ 

 答：为了解决预收货款可收汇额初始值为 0 或很小的企业在过渡期内的结汇困难问题，总局从近期

开始每天向电子口岸核查系统传送企业前一天在贸易外债登记系统实际登记的预收货款累计发生额，

作为该企业预收货款可收汇额的调增额度。但是，在过渡期内，企业预收货款可收汇额初始值与每天

调增额度之和，不得超过该企业前 12 个月出口收汇的 10%。因此，企业只要及时办理预收货款合同

登记和提款登记，就可以在上述额度内办理预收货款划转和结汇。 

总局同时向外汇局各分局发送企业预收货款登记确认清单，企业对预收货款可收汇额有疑问时，可向

当地分局查询。 

     

5.  从网上服务平台进行预收货款合同登记时，实际签订的出口合同编号多于系统要求输入的 14 位

编号，该怎么办？ 

  答：企业可以摘取出口合同编号中的一部分输入，摘取输入的合同编号易于企业识别即可 

 

 6.  企业收到的预收货款被银行扣除了手续费，则提款登记时是以未扣除手续费的预收货款，还是

以扣除手续费后的预收货款作为提款登记金额？ 

  答：以未扣除手续费的预收货款金额作为提款登记金额。 

     

7.  出口合同约定以人民币计价，而实际结算货币为美元，企业进行预收货款合同登记时，该选择哪

种货币？ 

  答：选择美元。 

     



8.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行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0

号）第三条规定的“......超过登记预收货款项下货物出口时间 30 天（含）的，应书面说明预收货款未

注销原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外汇局存档备查。......”，以及第七条规定的“......企业超过预收货

款项下登记的货物出口时间 90 天（含），仍然没有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且不能说明合理原因，并根据

外债管理规定被认定为违规对外借款的，由外汇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外债管

理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责令预收货款原路退回，并按照本通知规定办理预收货款注销登记手续......”，

企业预收货款最长期限是否最多不得超过 90 天？ 

   答：不是。上述第三条款和第七条款相关要求是指企业在网上服务平台登记了某预收货款项下货物

出口的预计时间，只有超过该预计时间 30 天及以上仍未出口的，企业须携相关材料向外汇局书面说

明货物未出口及登记的预收货款未被注销的原因；只有超过该预计时间 90 天及以上未出口的，没有

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且不能说明合理原因，并根据外债管理规定被认定为违规对外借款的，将按照有关

规定给予处罚。企业预计的预收货款货物出口时间，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特点和生产计划确定，因此

上述条文中 30 天、90 天的时限要求并非指企业预收货款的最长期限。 

     

9.  7 月 14 日至 10 月 1 日间，货物贸易项下延期付款采用何种管理方式？ 

   答：10 月 1 日前，货物贸易项下延期付款仍然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债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汇发[2005]74 号）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10.  企业易货贸易项下预收货款和延期付款是否需要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行企业货物贸易

项下外债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0 号）进行登记？ 

  答：如果企业易货贸易项下不发生资金收付行为，则发生的货物贸易债务可以不登记；若企业易货

贸易项下预收现汇资金或延期支付现汇资金，则应该按照汇发[2008]30 号文的要求办理预收货款登

记和延期付款登记手续。 

 

 11.  保税监管区域内企业是否需要办理预收货款登记？ 

  答：保税监管区域内企业保税或非保税货物出口项下预收货款，应办理预收货款登记。（完） 

 


